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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真 学 习 贯 彻《中 国 共 产 党 纪 律 处 分 条 例》

准确适用从重或者加重处分规定
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刘一霖

王春晖 海南省纪委监委第二监督检查室副主任

郭 辉 辽宁省大连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

江洪涛 河南省郑州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

从 重 或 者 加 重 处 分 是 相 对 于 从 轻 或 者 减 轻 处 分 而 言 的 ，体 现 了
在 党 的 纪 律 审 查 工 作 中 坚 持 宽 严 相 济 的 原 则 。 从 重 处 分 ，是 指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纪 律 处 分 条 例》（以 下 简 称《条 例》）规 定 的 违 纪 行 为 应
当 受 到 的 处 分 幅 度 以 内 ，给 予 较 重 的 处 分 。 加 重 处 分 ，是 指 在《条
例》规 定 的 违 纪 行 为 应 当 受 到 的 处 分 幅 度 以 外 ，加 重 一 档 给 予 处
分 。《条 例》规 定 了 哪 些 从 重 或 者 加 重 处 分 情 形 ？ 什 么 是 再 犯 ，构 成
再 犯 的 条 件 是 什 么 ，适 用 再 犯 处 分 规 则 时 要 注 意 哪 些 问 题 ？ 新 修 订
的《条 例》对 漏 错 处 分 规 则 做 出 了 哪 些 调 整 ，漏 错 的 构 成 条 件 有 哪
些 ，适 用 中 应 注 意 什 么 ？ 我 们 特 邀 纪 检 监 察 干 部 进 行 交 流 。

王春晖：《条例》总则部分规定了从重或者加重处
分情形，通过严格设置违纪预期后果和规范惩戒来落
实纪律要求，进一步体现了全面从严的要求。

《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了五种应当从重或者加重
处分的情形。一是强迫、唆使他人违纪，是指对其他
没有违纪故意的党员施加强制、强迫手段，或故意怂
恿、挑动、指使其违纪；二是拒不上交或者退赔违纪
所得，是指违纪人员有上交或者退赔违纪所得的能
力、条件，但拒绝上交、退赔；三是违纪受处分后又
因故意违纪应当受到党纪处分，对前一次违纪不区
分是否故意，后一次则要求是故意违纪，即明知自己
的行为会发生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结果，且希
望或者放任危害后果发生的违纪行为；四是违纪受
处分后，又被发现其受处分前没有交代的其他应当
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这种情况说明违纪人员对党
不忠诚、不老实，没有如实向组织交代存在的问题，
应当从严惩治；五是党内法规规定的其他从重或者
加重处分情形，适用该项时，必须有党内法规的明确
依据。

实践中还要注意，政务处分法为了增强政务处
分的实效性，发挥政务处分的震慑作用，也规定了从
重处分情节，但《条例》和政务处分法关于从重或者
加重处分的规定有所不同。《条例》第二十条、第二
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等，对违反党纪应当从重或者加
重处分的情形和适用规则进行了明确；政务处分法
第十三条规定了从重给予政务处分的情形，但没有
加重给予政务处分的规定。另外，关于再犯从重或
者加重处分情节，《条例》表述为“违纪受处分后又
因故意违纪应当受到党纪处分”，而政务处分法第十

三条表述为“在政务处分期内再次故意违法，应当受
到政务处分的”，可以看出，党纪处分中对后一个违
纪行为发生时间并无限制，而政务处分中后一个违
法行为必须发生在政务处分期内，否则就不构成政
务处分的从重情形。上述这些差异，既体现了党纪
政务处分相贯通，又凸显了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的要
求，要注意整体把握。

江洪涛：《条例》第二十条除了前四项明确规定的
从重或者加重处分具体情形之外，第（五）项还规定了

“党内法规规定的其他从重或者加重处分情形”。实
践中，常见的情形如《条例》分则部分的规定：第五十
七条第二款明确，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
程”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第八十三条第二款明确，
搞有组织的拉票贿选，或者用公款拉票贿选的，从重
或者加重处分；第八十八条第二款明确，对批评人、检
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人员打击报复的，从重或者
加重处分；第一百条明确，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
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
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
开除党籍；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款明确，在乡村振兴
领域有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第
一百四十条第二款明确，在上级检查、视察工作或者
向上级汇报、报告工作时纵容、唆使、暗示、强迫下级
说假话、报假情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第一百五十一
条第二款明确，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或者其
他相类似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从重处分。此
外，根据《条例》总则部分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二
人以上共同故意违纪的，对为首者，从重处分，《条例》
另有规定的除外；等等。

郭辉：“ 再 犯 ”，即《条 例》第 二 十 条 第（三）项
规 定 的 ，党 员 违 纪 受 处 分 后 又 因 故 意 违 纪 应 当 受
到 党 纪 处 分 的 行 为 。 之 所 以 将 其 作 为 从 重 或 者
加 重 处 分 情 节 ，主 要 是 因 为 再 犯 反 映 出 违 纪 党 员
受 到 处 分 后 没 有 深 刻 吸 取 教 训 、真 诚 悔 错 ，再 次
故 意 违 纪 主 观 恶 性 较 深 ，应 当 用 更 严 的 措 施 予 以
惩 戒 。

构成再犯的条件：一是违纪党员前一个违纪行
为 可 以 是 故 意 也 可 以 是 过 失 ，但 必 须 已 经 受 到 处
分。二是后一次违纪行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且必
须是故意违纪，如果后一次违纪行为由于情节轻微，
不需要给予党纪处分，或者是过失违纪的，不能认定
为再犯。

实 践 中 ，适 用 再 犯 处 分 规 则 时 需 要 注 意 以 下
几点。

第 一 ，要 注 意《条 例》历 次 修 订 对 再 犯 认 定 规
则 的 改 动 。 2003 年《条 例》第 十 八 条 和 2015 年《条
例》第 二 十 条 第 一 款 均 规 定 ，“ 故 意 违 纪 受 处 分 后
又 因 故 意 违 纪 应 当 受 到 党 纪 处 分 的 ，应 当 从 重 处
分 。”可 见 ，再 犯 是 从 重 情 节 ，而 非 加 重 情 节 ，且 前
一 次 违 纪 行 为 必 须 是 故 意 违 纪 。 2018 年 修 订《条
例》时 ，第 二 十 条 第（三）项 规 定 ，“ 违 纪 受 处 分 后
又 因 故 意 违 纪 应 当 受 到 党 纪 处 分 的 ”应 当 从 重 或
者 加 重 处 分 ，一 个 变 化 是 由 从 重 情 节 变 成 了 从 重
或 者 加 重 情 节 ，另 一 个 变 化 是 前 一 次 违 纪 行 为 不
再 区 分 故 意 还 是 过 失 。 新 修 订 的《条 例》延 续 了
2018 年《条例》的规定。

鉴 于 这 些 变 化 ，前 一 次 违 纪 行 为 受 处 分 的 时
间 不 同 ，违 纪 的 主 观 方 面 不 同 ，根 据“ 从 旧 兼 从
轻”原则，可能会影响情节认定。通常有以下几种
情 形 ：一 是 党 员 因 过 失 违 纪 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 之
前 受 到 处 分 ，受 处 分 后 又 因 故 意 违 纪 应 当 受 到 党
纪 处 分 的 ，既 不 能 依 据 新 修 订 的《条 例》或 者 2018
年《条 例》认 定 从 重 或 者 加 重 情 节 ，也 不 能 依 据
2015 年《条 例》认 定 为 从 重 情 节 ；二 是 党 员 因 故 意

违 纪 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 之 前 受 到 处 分 ，受 处 分 后
又 因 故 意 违 纪 应 当 受 到 党 纪 处 分 的 ，根 据 2015 年

《条 例》认 定 为 从 重 情 节 ；三 是 党 员 因 故 意 或 过 失
违 纪 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 之 后 受 到 处 分 ，受 处 分 后
又 因 故 意 违 纪 应 当 受 到 党 纪 处 分 的 ，根 据 新 修 订
的《条 例》或 者 2018 年《条 例》认 定 为 从 重 或 者 加
重情节。

第二，要注意综合研判，准确认定情节。在量
纪 时 ，对 再 犯 应 当 根 据 新 发 生 的 违 纪 事 实 、性 质 、
情 节 和 危 害 程 度 ，先 考 虑 新 的 违 纪 行 为 对 应 的 处
分 种 类 和 幅 度 ，再 综 合 研 判 是 从 重 处 分 还 是 加 重
处分，进而确定处分幅度和处分档次适用。例如，
某 党 员 干 部 2018 年 10 月 因 故 意 违 纪 受 到 严 重 警
告处分。之后又于 2024 年 1 月因借用管理和服务
对 象 的 车 辆 ，可 能 影 响 公 正 执 行 公 务 ，且 情 节 较
重 ，对 此 ，应 当 在《条 例》第 九 十 九 条 第 一 款 规 定
的“ 警 告 或 者 严 重 警 告 处 分 ”幅 度 内 给 予 党 纪 处
分 。 在 此 情 况 下 ，如 依 照《条 例》第 二 十 条 第（三）
项规定从重处分的，则应当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如
依 照 规 定 加 重 处 分 的 ，则 应 当 在《条 例》第 九 十 九
条 第 一 款 规 定 的“ 情 节 严 重 的 ，给 予 撤 销 党 内 职
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幅度内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处分。

第三，要注意特殊情况的规则适用。《条例》第
二十条第（三）项是对再犯党员进行处分的一般原
则，《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关于“党员受留党察看
处分期间……坚持不改或者又发现其他应当受到
党纪处分的违纪行为的，应当开除党籍”则可以视
为特殊原则。因此，前一次违纪行为受到留党察看
处分的，若在留党察看期间内又故意违纪应当受到
党纪处分的，则应当予以开除党籍，不再适用再犯
处分的一般原则。

此外，在处理再犯问题时无需撤销前一次处分决
定，依据新发现的违纪行为和处分运用规则，直接作
出党纪处分决定即可。

江洪涛 ：《条 例》第 二 十 条 第（四）项
规 定 ，“ 违 纪 受 处 分 后 ，又 被 发 现 其 受 处
分 前 没 有 交 代 的 其 他 应 当 受 到 党 纪 处 分
的 问 题 ”，即 通 常 所 说 的“ 漏 错 ”，是 根 据
党 章 第 三 条 关 于 党 员 有“ 对 党 忠 诚 老 实 ”
义 务 的 规 定 ，为 进 一 步 加 强 对 党 员 的 监
督 ，规 定 的 从 重 或 者 加 重 处 分 情 形 。

构 成 漏 错 的 条 件 ，主 要 包 括 以 下 三
个 ：一 是 违 纪 党 员 前 一 次 受 到 的 是 除 开
除 党 籍 以 外 的 党 纪 处 分 ，或 者 是 政 务 处
分 等 处 分 。 党 员 已 被 开 除 党 籍 后 ，又 发
现 有 遗 漏 违 纪 行 为 的 ，不 再 通 过 给 予 党
纪 处 分 方 式 追 究 其 党 纪 责 任 ，但 遗 漏 违
纪 行 为 涉 嫌 违 法 犯 罪 的 ，应 当 依 照《条
例》第 三 十 一 条 规 定 ，及 时 移 送 有 关 国 家
机 关 依 法 处 理 ；有 违 纪 所 得 的 ，可 以 依 照

《条 例》第 四 十 三 条 第 一 款 规 定 ，单 独 作
出 收 缴 或 者 责 令 退 赔 的 处 理 决 定 ；根 据
案 件 情 况 ，也 可 以 由 行 为 人 按 照 规 定 作
登 记 上 交 处 理 。 二 是 遗 漏 违 纪 行 为 必 须
是 在 处 分 决 定 生 效 后 发 现 的 。 如 果 是 在
处 分 决 定 生 效 以 前 发 现 ，则 不 属 于 遗 漏
违 纪 行 为 ，应 当 依 照《条 例》规 定 合 并 处
理 即 可 。 三 是 遗 漏 违 纪 行 为 必 须 是 在 处
分 决 定 生 效 以 前 实 施 的 。 如 果 是 在 处 分
决 定 生 效 以 后 实 施 的 ，则 不 属 于 遗 漏 违
纪 行 为 ，而 是 属 于 党 员 违 纪 受 到 党 纪 处
分 后 ，又 发 现 的 新 的 应 当 受 到 党 纪 处 分
的 违 纪 行 为 ，应 当 直 接 给 予 相 应 的 党 纪

处 分 ，构 成 再 犯 的 ，按 照《条 例》第 二 十 条
第（三）项 规 定 从 重 或 者 加 重 处 分 。

2015 年《条 例》、2018 年《条 例》和 新
修 订 的《条 例》均 规 定 了 漏 错 处 分 规 则 ，
但 内 容 上 又 有 变 化 。 2015 年《条 例》第 二
十 条 第 二 款 规 定 ，“ 党 员 违 纪 受 到 党 纪 处
分 后 ，又 被 发 现 其 受 处 分 前 的 违 纪 行 为
应 当 受 到 党 纪 处 分 的 ，应 当 从 重 处 分 。”
2018 年 修 订《条 例》时 ，表 述 基 本 不 变 ，但
将 其 调 整 为 从 重 或 者 加 重 处 分 情 节 。 新
修 订 的《条 例》在 2018 年《条 例》的 基 础
上 ，对 于 漏 错 处 分 规 则 有 两 点 修 改 ，一 是
原“ 违 纪 受 到 党 纪 处 分 后 ”修 改 为“ 违 纪
受 处 分 后 ”，不 仅 包 括 受 到 党 纪 处 分 ，还
包 括 受 到 监 察 机 关 给 予 的 政 务 处 分 和 任
免 机 关 、单 位 依 法 给 予 的 处 分 ；二 是 对 遗
漏 违 纪 行 为 的 表 述 从“ 受 处 分 前 的 违 纪
行 为 应 当 受 到 党 纪 处 分 的 ”改 为“ 受 处 分
前 没 有 交 代 的 其 他 应 当 受 到 党 纪 处 分 的
问 题 ”。

实践中，在适用漏错处分规则时需要注
意以下几点。

一 是 因 违 纪 在 2016 年 1 月 1 日 至
2018 年 10 月 1 日 期 间 受 到 党 纪 处 分 ，之
后 又 发 现 有 遗 漏 违 纪 行 为 的 ，依 照 2015
年《条 例》第 二 十 条 第 二 款 规 定 给 予 从 重
处 分 ，但 不 能 加 重 处 分 ；因 违 纪 在 2018
年 10 月 1 日 之 后 受 到 党 纪 处 分 ，之 后 又
发 现 有 遗 漏 违 纪 行 为 的 ，依 照 新 修 订 的

《条 例》或 者 2018 年《条 例》给 予 从 重 或
者 加 重 处 分 。

二 是 违 纪 行 为 未 受 党 纪 处 分 ，但 被 监
察 机 关 依 法 给 予 政 务 处 分，或 者 被 任 免 机
关 、单 位 依 法 给 予 处 分 ，之 后 又 发 现 有 遗
漏 违 纪 行 为 的，如 之 前 的 政 务 处 分 等 处 分
生效时间是在新修订的《条例》生效前，则
不 能 依 照 新 修 订 的《条 例》给 予 从 重 或 者
加重处分。

三 是 在 量 纪 时 ，应 当 根 据 遗 漏 违 纪 行
为 的 事 实 、情 节 、性 质 和 危 害 程 度 ，先 考
虑 遗 漏 违 纪 行 为 应 当 适 用 的 处 分 幅 度 和
处 分 档 次 ，再 综 合 研 判 是 从 重 处 分 还 是
加 重 处 分 ，进 而 确 定 处 分 幅 度 和 处 分 档
次 适 用 。

四 是 因 违 纪 受 到 留 党 察 看 处 分 的 ，
在 留 党 察 看 期 间 又 发 现 有 受 处 分 前 的
应 当 受 到 党 纪 处 分 的 违 纪 行 为 的 ，依
照《 条 例 》第 十 二 条 第 二 款 规 定 ，应 当
给 予 其 开 除 党 籍 处 分 ，不 适 用 漏 错 处
分 规 则 。

五 是 在 处 理 此 类 漏 错 问 题 时 无 需
撤 销 此 前 已 经 作 出 的 党 纪 政 务 等 处
分 决 定 ，依 据 新 发 现 的 违 纪 行 为 和 处
分 运 用 规 则 ，直 接 作 出 党 纪 处 分 决 定
即 可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如 果 之 前 的 处
分 影 响 期 尚 未 结 束 ，还 应 在 新 的 处 分
决 定 中 对 处 分 影 响 期 如 何 执 行 进 行
明 确 。

郭辉 ：《条 例》第 二 十 六 条 第 三 款 规
定，“教唆他人违纪的，应当按照其在共同
违 纪 中 所 起 的 作 用 追 究 党 纪 责 任 。”《条
例》第 二 十 条 第（一）项 规 定 ，“ 强 迫 、唆 使
他 人 违 纪 ”应 当 从 重 或 者 加 重 处 分 。 实 践
中 这 两 条 规 定 并 行 不 悖 。 首 先 ，对 共 同 违
纪 中 教 唆 他 人 违 纪 的 党 员 ，应 当 按 照《条
例》第 二 十 六 条 第 三 款 规 定 ，考 虑 其 在 共
同 违 纪 中 的 责 任 及 应 受 到 的 处 分 幅 度 ，然
后 再 按 照《条 例》第 二 十 条 第（一）项 规 定
体 现 从 重 或 者 加 重 处 分 。 比 如 ，某 党 员 领
导干部为“突出政绩”，强制指令下属在工
作中搞舆论造势，虚假宣传、夸大成绩，造
成 严 重 不 良 影 响 。 该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在 共
同违纪中应当承担领导责任，在《条例》第
一 百 三 十 二 条 规 定 的“警 告 或 者 严 重 警 告
处 分 ”幅 度 内 给 予 党 纪 处 分 。 同 时 考 虑 到
该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教 唆 、强 迫 下 属 违 纪 ，如
依 照《条 例》第 二 十 条 第（一）项 规 定 从 重
处 分 的 ，应 当 给 予 严 重 警 告 处 分 ；如 依 照
规定加重处分的，则应当在《条例》第一百
三 十 二 条 规 定 的“ 情 节 较 重 的 ，给 予 撤 销
党 内 职 务 或 者 留 党 察 看 处 分 ”幅 度 内 给 予
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王春晖：从 重 或 者 加 重 处 分 是 违 纪 构
成 要 件 事 实 之 外 ，对 违 纪 行 为 的 危 害 性

具 有 影 响 作 用 的 、纪 检 监 察 机 关 对 违 纪
行 为 人 在 纪 律 处 分 裁 量 时 需 要 考 虑 的 情
节 。 结 合 工 作 实 际 ，我 们 认 为 ，适 用 从 重
或 者 加 重 处 分 规 定 时 ，有 几 个 问 题 值 得
注 意 。

一 是 关 于 从 重 或 者 加 重 处 分 情 节 的
证 据 认 定 问 题 。 证 据 是 党 纪 处 分 的 基 础
和 核 心 问 题 。 审 查 调 查 人 员 在 收 集 证 据
时 ，必 须 确 保 充 分 性 和 合 法 性 ，以 形 成 完
整 合 法 的 证 据 链 ，充 分 证 明 从 重 或 者 加 重
处 分 情 节 的 存 在 。 以“拒 不 上 交 或 者 退 赔
违 纪 所 得 ”为 例 ，要 证 明 有 该 情 节 应 收 集
以 下 证 据 ：组 织 要 求 上 交 或 者 退 赔 违 纪 所
得 的 证 据 ，如 组 织 发 出 的 正 式 通 知 、书 面
要 求 等 ；违 纪 人 员 拒 不 上 交 或 者 退 赔 违 纪
所 得 的 证 据 ，如 违 纪 人 员 的 书 面 回 复 、口
头 陈 述 的 录 音 录 像 、第 三 方 证 人 证 言 等 ，
证 明 违 纪 人 员 明 确 拒 绝 上 交 或 者 退 赔 违
纪 所 得 ，且 没 有 采 取 实 际 行 动 履 行 上 交 或
退 赔 义 务 ；证 明 违 纪 人 员 有 上 交 或 者 退 赔
违 纪 所 得 的 能 力 、条 件 的 相 关 证 据 ，如 银
行转账记录、财产情况等。

二 是 关 于 适 用 从 重 或 者 加 重 处 分 规
定 时 对 跨 时 间 段 违 纪 行 为 的 评 价 问 题 。
从 1997 年《中 国 共 产 党 纪 律 处 分 条 例（试
行）》，到 2003 年 、2015 年 、2018 年《条 例》，

再 到 新 修 订 的《条 例》，都 有“ 从 重 或 者 加
重 处 分 ”的 规 定 ，但 其 具 体 规 则 一 直 在 不
断 修 改 完 善 ，这 就 要 求 我 们 在 评 价 违 纪
行 为 时 注 意“ 从 旧 兼 从 轻 ”原 则 的 适 用 。

比 如 ，关 于 对 抗 组 织 审 查 ，2003 年《条
例》将“ 干 扰 、妨 碍 组 织 审 查 行 为 ”作 为 从
重 或 者 加 重 处 分 的 情 节 在 总 则 中 予 以 规
定 。 2015 年《条 例》将 此 类 行 为 表 述 为 对
抗 组 织 审 查 行 为 ，在 分 则 中 单 独 明 确 为 违
反 政 治 纪 律 行 为 。 这 一 修 订 ，将 对 抗 组 织
审 查 行 为 ，从 仅 作 为 量 纪 情 节 提 高 到 独 立
违 反 政 治 纪 律 行 为 ，说 明 对 此 类 行 为 危 害
性 的 认 识 从 干 扰 、妨 碍 纪 检 监 察 机 关 正 常
办 案 秩 序 ，上 升 到 严 重 违 反 对 党 忠 诚 老 实
这 一 党 员 基 本 义 务 的 政 治 高 度 。 实 际 工
作 中 ，需 要 将 对 抗 组 织 审 查 行 为 发 生 的 时
间 与《条 例》修 订 过 程 相 结 合 ，适 用“ 从 旧
兼 从 轻 ”原 则 进 行 认 定 ，以 确 保 处 理 的 准
确 性 、公 正 性 。 如 果 被 审 查 人 的 干 扰 、妨
碍 组 织 审 查 行 为 全 部 发 生 在 2016 年 1 月 1
日 之 前 ，应 作 为 从 重 或 者 加 重 处 分 的 情
节 ；如 果 发 生 或 延 续 至 2016 年 1 月 1 日 之
后 ，应 单 独 认 定 为 违 反 政 治 纪 律 行 为 ，与
其他违纪行为合并处理。

江西省瑞金市纪委监委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展专项监督，对乡村振兴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依规依纪从重或者加重处分，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提供纪律保障。图为该市纪检监察干部在向村民了解相关情况。 黄丹摄

《条例》规定了哪些从重或者加重处分情形？其
中，“党内法规规定的其他从重或者加重处分情
形”主要有哪些？

构成再犯的条件是什么，适用再犯处分规则时要
注意哪些问题？

在共同违纪中，对于强迫、教唆他人违纪的党员怎样准确适用从重或
者加重处分规定？适用从重或者加重处分规定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问题？

新修订的《条例》对漏错处分规则做出了哪些调整，漏错的构成条件有
哪些，适用中应注意什么？


